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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

泉教安〔2016〕13号 
 

 
 
 
 

泉州市教育局关于下达 2016 年度教育系统 

消防工作主要目标责任的通知 
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台商投资区教

育文体旅游局，市属（直）各学校： 

根据《福建省教育厅关于下达 2016 年度教育系统消防工作

主要目标责任的通知》(闽教安〔2016〕16 号)精神，为进一步落

实学校消防安全管理工作，有效预防校园火灾，提高学校消防安

全管理水平。现结合我市实际，将 2016 年度教育系统消防工作

主要责任目标下达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一、主要责任目标 

1.按照中共泉州市委教育工委、泉州市教育局印发的《泉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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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学校安全工作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规定》和泉州市教育局

印发的《泉州市学校安全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工作机制》要

求，建立健全学校消防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和管理制度，明确职责

分工，并将消防工作计划和落实情况纳入本系统、本学校日常检

查和督导评估、精神文明建设、综治安全目标管理责任制、“平

安校园”等级创建及学校安全标准化建设提升工程“三年行动”

等各类考评范围；对涉及消防安全的事项要严格依法审批，加强

消防安全源头管控；定期分析本系统、本学校消防安全形势，及

时研究解决涉及消防安全的重大问题；认真落实各项消防保障措

施。 

2.贯彻落实教育部、公安部《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消防安

全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教督〔2015〕4 号），组织开展中小学、

幼儿园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达标创建活动。 

3.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《福建省火灾隐患排查整治若干规

定》（闽政办〔2014〕68 号）和《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贯彻落

实福建省火灾隐患排查整治若干规定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泉教执

〔2014〕19 号），制定本系统、本学校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方

案，广泛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，建立健全常态化排查整治机制，

深入排查整治火灾隐患；适时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督查；

定期在官方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情况；每

半年向市教育局学校安全工作科报送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开

展情况。同时，定期对本部门直属单位进行消防安全检查，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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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台账，逐一填写单位基本情况、消防安全管理情况和开展火

灾隐患排查整治情况。 

4.贯彻落实省网信办、公安厅、教育厅等九部门《关于推进

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进家庭进

网站工作的指导意见 》（闽公综〔2015〕358 号）和市网信办、

市公安局、市教育局等八部门下发的《泉州市推进消防安全宣传

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进家庭进网站工作方案》

（泉公综〔2016〕13 号），制定本系统、本学校年度工作目标和

工作措施，认真抓好落实。健全学校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制度和组

织体系，每年对校园内消防安全隐患进行集中整治，对幼儿园和

寄宿制学校消防安全排查不留死角。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学校管

理人员和教师教育培训内容，纳入中小学教学内容，纳入高校、

高中新生军训课程。聘请消防辅导员指导学校积极开展消防安全

教育示范学校创建活动。年内，全市中小学校消防安全进课程实

现全覆盖，推进 50％以上的大学、高中在新生军训中开展消防

安全宣传教育培训。组织本学校师生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和灭

火、安全疏散逃生演练不少于 2次。 

5.所管辖区域和所属学校（单位）不发生较大以上亡人火灾

事故，严控亡人火灾事故。 

二、工作要求 

1．严格落实管理责任。县(市、区)教育行政部门要层层落

实消防安全责任制，逐级下达或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，要按照“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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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依法履行管理和监督职责。各地教育行

政部门要对所属学校消防安全工作负总责。各类学校法定代表人

是学校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人，对消防安全负全面领导责任；学校

分管消防安全的校领导是学校消防安全监督管理人，对消防安全

负有领导、监督、检查、教育和管理职责；学校其他党政班子领

导和部门负责人，应按照“党政同责，一岗双责”规定要求，对

分管工作范围内的消防工作负直接领导与管理责任。 

2．强化消防工作措施。要按照消防工作主要责任目标要求，

逐项分解工作任务，制定工作计划，落实工作措施，确保各项任

务按期完成；切实加强消防安全源头管控，建立健全常态化火灾

隐患整治机制，强化火灾隐患排查整治；严格落实省教育厅《关

于认真施行<福建省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>和<福建省

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>的通知》规定，加强对 10000 平方

米以上建筑、大型体育场馆、公共会堂、寄宿制学校宿舍、图书

馆、实验室等火灾高危场所和消防重点单位的消防安全监管；不

断深化消防管理创新，拓宽工作思路，制定消防安全重点单位(部

位)灭火和火灾应急预案，建立应急反应和处置机制，定期开展

防火逃生应急疏散演练，并为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工作提供人

员、装备、经费等保障。 

3．加强工作督导检查。要建立并落实消防安全考核奖惩、

通报约谈、责任追究等制度；加强对消防安全目标管理责任落实

情况的进行跟踪督导、检查考核和综合评定；并把消防安全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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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绩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年终学校综治安全目标管理责任考核内

容。市教育局每年 1月份对各设区市及市属（直）各学校上一年

度消防工作主要责任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作为主要

负责人和单位综治安全、精神文明、绩效考评、达标验收等考评

的重要依据，并实行“一票否决”制。 

 
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

2016 年 6 月 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，市安监局、市消防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。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6 月 3日印发 


